外地来怀施工企业单项备案登记告知书
1、持本县建筑管理部门核验已进入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项目招标文件(含公开招标公告或邀请投标文件)，并报经县建设局审批符合规定办理了《怀宁县跨区建筑企业登记备案表》，施工单位方可参加工程投标活动；
2、省内应持所在地市、县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介绍信及诚信证明，外省、市企业应持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介绍信及诚信证明；
3、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4、法人代表委托书；
5、拟担任投标工程项目建造师的建造师证书、业绩信用登记手册(外省中标后提供)、安全证书；
6、企业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建造师社保证明和任命文件；
7、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投标企业和建造师关于农民工资支付信用证明；

8、所有资质预审材料，提供原件并复印一份加盖企业公章装订成册。

以上资料经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后发《怀宁县跨区建筑企企业单项工程登记备案证书》。

附件：怀宁县跨区建筑业企业登记备案表
怀宁县建设局
